附件5：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差旅费等

管理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

甬财政发〔2020〕1022号

各区县（市）财政局、市级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和《宁波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规定》（甬党发〔2014〕10号），严肃财经纪律，根据《财政部办公厅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局办公室关于规范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办行〔2019〕104号）、《宁波市市级机关工作人员差旅费管理办法》（甬财政发〔2019〕392号）、《宁波市市级机关培训费管理规定》（甬财政发〔2019〕393号）等，现就进一步规范差旅费等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范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

（一）市级单位出差人员（以下称出差人员）出差期间按规定领取伙食补助费。除确因工作需要由接待单位按规定安排的一次工作餐外，用餐费用自行解决。出差人员需接待单位协助安排用餐的，应当提前告知控制标准，并向伙食提供方交纳伙食费。

在单位内部食堂用餐，有对外收费标准的，出差人员按标准交纳；没有对外收费标准的，早餐按照日伙食补助费标准的20%交纳，午餐、晚餐按照日伙食补助费标准的40%交纳。在宾馆、饭店等餐饮服务单位用餐的，按照餐饮服务单位收费标准交纳相关费用。

（二）出差人员出差期间按规定领取市内交通费。接待单位协助提供交通工具并有收费标准的，出差人员按标准交纳，最高不超过日市内交通费标准；没有收费标准的，每人每半天按照日市内交通费标准的50%交纳。

（三）接待单位协助安排用餐、提供交通工具的，出差人员应当索取相应的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或税务发票等凭证，个人保存备查，也可反向粘贴在报销单后一并保存，但不作为报销依据。

（四）接待单位应当按规定收取出差人员相关费用，及时出具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或税务发票；确实无法出具上述凭证的，可出具其他收款凭证。接待单位应当加强收取费用的管理，做好业务台账登记，纳入统一核算，所收费用按照《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2号》（财会〔2019〕24号）规定，可作为代收款项用于相关支出或作收入处理。

（五）各地各部门要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本地本部门相关管理制度，合理制定收费标准，协助安排用餐应当根据出差人员告知的控制标准合理安排。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细化本地出差人员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规定。市级单位可根据本通知要求，制定本单位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交纳、报销的具体操作规定。

二、修订差旅费管理部分规定

为进一步完善差旅费管理制度，现就《宁波市市级机关工作人员差旅费管理办法》（甬财政发〔2019〕392号）有关规定进行修订。

（一）第十条修订为：乘坐飞机、火车、轮船、客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每人次可以购买交通意外保险一份。所在单位统一购买交通意外保险的，不再重复报销保险费用。如单位统一购买交通意外保险的，保险费控制在每人每年30元额度内。

（二）第二十五条修订为：工作人员出差来回途中，可凭飞机、火车、轮船、客车等交通费票据所示天数报销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工作人员公务出差当天往返的，凭公务出差审批单报销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市内交通费每人每天补助标准为市外80元、市内40元。由单位统一安排车辆出行的，市内交通费不予补助。

工作人员公务出差当天往返的且确需午休的，经单位领导批准，住宿费在限额标准的50%以内凭据报销。

（三）第二十七条修订为：出差人员执行有工作纪律要求需统一安排伙食、住宿、交通的专项任务，可由组织单位（牵头单位）在规定的食宿限额标准内凭食宿票据统一列支，并按规定标准及出差人员清单统一报销市内交通费。任务期间出差人员不再报销及交纳伙食费、市内交通费。往返途中的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市内交通费按差旅费规定国原单位报销。

（四）第三十五条修订为：在甬市级单位工作人员经批准在每曙、江北、鄞州、镇海、北仑偏远地区执行往返超过80公里的，且无法回单位或家里用餐的，伙食补助费可在每人每餐40元标准内凭当日餐饮票据报销（1天不超过两餐，早餐不补；已享受会议、培训等公务活动伙食的，不再享受伙食补助；同时不得再重复领取夜餐费）；市内交通费按每人每天20元标准补助（单位安排车辆出行的，市内交通费不予补助），包干使用。确需发生住宿的，经单位领导批准，住宿费按差旅费限额标准凭据报销。非在甬市级单位在常驻地范围内往返偏远地区执行公务相关费用报销执行属地标准。

（五）附件《宁波市市级机关工作人员国内差旅住宿费标准明细表》中舟山地区旺季浮动标准修订为：

	旺季地区
	旺季浮动标准（单位：元/人·天）

	
	旺季期间
	旺季上浮价

	
	
	副省级及相当

职级人员
	正副厅级及相当

职级人员
	其他人员

	舟山市
	7-10月
	960
	590
	420


三、修订培训费管理部分规定

为进一步完善培训费管理制度，现就《宁波市市级机关培训费管理规定》（甬财政发〔2019〕393号）有关规定进行修订。

第六条修订为：师资费在综合定额标准外单独核算。讲课费执行以下标准（税后）：

（一）中级技术职称及以下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300元；

（二）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500元；

（三）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1000元；

（四）院士、全国知名专家每学时一般不超过1500元。

讲课费按实际发生的学时计算，每半天最多按4学时计算。

其他人员讲课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同时为多班次一并授课的，不重复计算讲课费。

授课老师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按照市级机关差旅费有关规定和标准执行，伙食费按照本办法标准执行，原则上由培训举办单位承担，列报培训费支出。

第十九条修订为：市级其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类市级财政补助的机构培训费管理由主管部门依据从严从紧原则参照本规定作出具体执行规定，中央、省和市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原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依次顺延为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

四、其他事项

（一）工作人员离开常驻地参加1个月以上（不含1个月）的国内培训，培训期间利用国家法定休息日和节假日往返培训地与工作地的城市间交通费、市内交通费可参照《宁波市市级机关工作人员差旅费管理办法》（甬财政发〔2019〕392号）第三十三条第二款执行。

（二）《宁波市财政局关于试行行政事业单位公共交通意外保险的通知》（甬财政发〔2017〕796号）执行至2020年10月31日止，以后年度市级不再统一确定交通保险定点服务机构，由各市级单位自行选择出差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交通保险的参保方式和服务机构。各地可结合本地区实际，对2020年及以后年度的交通保险自行选择参保方式和服务机构。公共交通意外保险保费列“差旅费”支出经济科目。

（三）本通知自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原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

                                      宁波市财政局   

2020年10月28日


